天津地铁一号腐败大案:党政一把手互相检举均落马

解密天津地铁“一号腐败大案”
随着地铁公司的业务在天津市全面铺开，“技术型”干部高怀志和“大书记”王春清在工作思路上逐渐产生分歧，两人背地里相互拆台。2008年，王春清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了“老搭档” 高怀志，而高怀志被审查后又检举了“举报人” 王春清违纪违法线索，二人先后落马

这个案子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天津市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

案发情节颇具“戏剧性”：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而地铁公司总经理在被纪检监察机关“双规”期间，又检举揭发了“举报人”——地铁公司党委书记收受他人钱物等违纪违法问题。

“一号腐败大案”中，天津市地铁公司党、政两个“一把手”纷纷落马，影响甚深。

6月7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决高怀志有期徒刑二十年，王春清有期徒刑十三年。11月10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向记者解密了天津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的详情。

心理产生落差的年轻老总
37岁那年，高怀志担任了天津地铁总公司总经理，一跃成为全国地铁系统最年轻的老总。1965年出生的高怀志，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典型的“技术型”干部。

天津市地铁总公司是2000年10月注册成立的隶属于天津市市政工程局的国有公司，2006年变更隶属关系，性质为天津市城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为国有企业。

近年来，全国轨道交通发展迅猛，国内各大省市地铁公司的老总，一般都兼任着该省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的副总，级别高配为“副厅”。但高怀志并没有兼任天津市城投集团的副总，行政级别也一直停留在“正处”，他总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相应的副厅局级。

2001年，天津市海顺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海顺公司是天津地铁总公司和香港利雅发展有限公司为合作开发地铁沿线海光寺地块和洪湖里地块而联合成立的中港合作企业。海顺公司总经理由香港利雅公司老板曹瑞阳出任。

合作之初，地铁公司领导班子里就有人质疑曹瑞阳的经济实力，建议收回项目。

收到“风声”的曹瑞阳急了，他想到了地铁公司的老总高怀志，于是打电话约高怀志在咖啡厅见面，临走时往高怀志的大衣口袋塞了一个大信封。

高怀志回家打开一看，全是1000元面值的港币，总计20万，他很担心以后会出事，但又舍不得已经到口的“肥肉”。几天后，他给曹瑞阳打了电话，曹瑞阳电话里称“香港人过年都这样”，电话里相互客气了一番后，高怀志把20万港币放进了床底下的大抽屉。

曹瑞阳的钱没有白花，高怀志不但帮其保住了项目，还助其渡过了难关。

在开发地铁沿线海光寺地块和洪湖里地块这两个项目中，曹瑞阳的资金出现了不足，高怀志同意曹瑞阳用这两块土地的土地证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了两个亿，高怀志还批准从地铁公司的贷款额度里给海顺公司放贷了八千万，解决了曹瑞阳在项目上的资金周转难题。

在这之后的2004年到2007年，每年春节前后，曹瑞阳都会送上20万港币，地点一般都在高怀志办公室。

“第一次收了20万港币后，心里起初很害怕，但又不想退回去，于是就自己糊弄自己。”案发后，高怀志曾如此忏悔。

口子一开后，高怀志越陷越深。

对房屋情有独钟
经人介绍，2003年3月，天津市路城公司经理贾煜认识了高怀志。贾煜希望能和地铁合作成立开发公司，共同开发地铁沿线的地块项目。

2006年9月，天津地铁总公司和天津市路城公司合作成立了天津市博雅公司，合作开发地铁一号线四箴里地块项目，贾煜出任博雅公司总经理。

与曹瑞阳相类似，贾煜的路城公司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在高怀志的关照下，贾煜使用地铁总公司的资金，运作了好几个大项目。在合作利益的分配上，高怀志表现得很大度，从不与路城公司计较，有时甚至亲自出面跟地铁公司下属子公司打招呼，为路城公司承揽工程，这让贾煜很是感动。

2007年5月，贾煜送给高怀志一套房子，房子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繁华路段，建筑面积159平方米，总价款约140万。细心的贾煜还在高怀志入住之前，花了16万买齐了所有的家具电器。

与贾煜熟悉后，高怀志曾向贾煜流露，由于妻子经常需要开车接送小孩放学，而自己的公车下班后要存放单位，很不方便。贾煜很快给高怀志妻子送去了一辆红色的本田思域轿车。车虽给了高怀志，但该车每年的养路费、保险费、年检费等费用仍由贾煜承担。

有趣的是，2008年4月份，高怀志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问题，他觉得曹瑞阳送来的钱在家里放着很碍眼，同时又不愿意把新房退给贾煜，于是拿出了一部分现金当做房款补给了贾煜。

高怀志心想，万一将来调查起来，房屋问题就能“自圆其说”了，顶多就是“买了一个便宜房”的问题，等调查过后，自己还可以落下一套新房。

高怀志似乎对房屋情有独钟。

案发后，办案人员意外发现，其实早在1998年担任天津市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时，高怀志就染指过房屋问题。

1998年，高怀志决定要买下位于天津市津塘路一处180平米的套房，但购房资金短缺。

利用道桥处副处长的身份，高怀志从道桥处下属的道桥二所和道桥三所分别拿走了10万元和15万元的转账支票，用于购买房屋。

在办理房屋产权的过程中，有关人士提醒高怀志，因房款中有单位公款，产权证如果办到高个人名下，产权登记机关需要出款单位出一个盖公章的证明，证明出款单位愿意放弃房屋产权。

高怀志找到了时任道桥二所、道桥三所的领导出具了相关证明。证明上书：高怀志是道桥所职工，道桥二所、道桥三所将房屋产权奖励给高怀志个人。

这份证明并不符合客观事实，高怀志并非道桥所职工，道桥所更没有权力将房屋产权奖励给职工个人。

这部分犯罪事实后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贪污”——高怀志在任天津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期间，利用其身为道桥处领导的职务之便，从道桥处下属单位道桥三所索要人民币15万元，从道桥二所下属融茂公司索要人民币10万元，合计25万元用于个人支付购买商品房的部分余款，之后高怀志没按照道桥处的规定，将该房使用公款购置的部分产权交道桥处按照单位产权管理，而是于2005年开具虚假证明，将该房全部产权登记在本人及妻子名下。

为求升迁滥用职权
天津地铁总公司成立初期，一直在租写字楼办公。2004年初，地铁总公司决定买办公楼，高怀志和领导班子成员开始考察楼盘。

2004年6月的一天，高怀志突然接到上级市政工程局局长的电话，“王小毛找你有事，我已经把你电话告诉她了，让她跟你直接联系”。

王小毛（已另案处理）是天津市浩天集团的老板，传言中也是市里某领导的“干女儿”，高怀志此前与王小毛并不熟悉，只是听说过她。

见面后，高怀志才知道，原来王小毛想“卖楼”，“听说你们地铁公司想买办公楼，我这正好有一个楼，可以转让给你们，你们看看。”王小毛给高怀志提供了天津杰林大厦的一个平面图，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两天后，高怀志和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等班子成员，实地考察杰林大厦，大伙一致认为：杰林大厦院太小，没地方停车，主楼也欠缺大的会议室。

看完杰林大厦没两天，王小毛电话约请高怀志吃饭。饭局上，王小毛还开出了3500元/平米的报价。这次见面后，高怀志对王小毛另眼相看。

天津地铁总公司控制着上百亿的国有资产，经济实力很“牛”，但正处级的高怀志去区里谈一些项目的时候，由于行政级别的“不对等”，各区区长常常不予接待，这让高怀志一直耿耿于怀。

而站在王小毛背后的所谓高层领导，让高怀志对仕途从新燃起了希望。王小毛向高怀志承诺，可以帮高怀志运作职务升迁的事宜。

此后，未经地铁公司党委会和经理办公会正式研究和作出决议，高怀志就安排公司总经济师与浩天公司接触谈判，并交代总经济师必须接受王小毛每平米3500元的报价。

在决定购买杰林大厦时，高怀志满脑子憧憬着个人升迁，并不清楚浩天公司是否已经拥有杰林大厦的产权。签订协议后，高怀志才获悉，杰林大厦属于“停缓建建设项目”，系“烂尾楼”，但为时已晚。

天津地铁总公司按照协议规定，将绝大部分款项付给了浩天公司。

2005年的下半年，王小毛突然又找到高怀志，“杰林大厦卖便宜了，我不卖了，地铁公司要是还想要杰林大厦，就必须提高杰林大厦的收购价。”

此后，王小毛约出了天津市政重点工程领域的几个“巨头”。饭桌上，王小毛称“杰林大厦卖便宜了”，并提出，要在每平米3500元单价的基础上增加100元，另外，原欠政府405万的配套费用转由地铁公司承担缴纳。

在座的市政系统的几位领导都没有明确表态，打起了“哈哈”。

这次饭局后，高怀志很快安排公司总经济师与浩天公司重新签了协议，将杰林大厦的收购价每平方米提高了100元，并将杰林大厦配套费改由地铁公司承担。

“在地铁总公司与浩天集团签订的转让杰林大厦在建工程协议书已生效且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高怀志未经集体研究和正式向上级单位请示，个人擅自决定并同意王小毛提出的每平方米涨价100元和原应由浩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政府配套费人民币405万元转为地铁总公司承担的要求，天津地铁总公司给付和缴纳了该两笔费用，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650万余元。”开庭时，公诉人曾如是指控。

相同的行贿人
2009年6月26日，高怀志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没有想到，自己对“老搭档” 高怀志的举报，最终会把自己也“装”了进去。

到案后，高怀志提供了王春清违法违纪的重要线索，后经查证属实，被认定为“立功”。

高怀志之所以能“反咬”王春清成功，还源于二人有相同的行贿人。

1952年出生的王春清，在天津被称为“老市政”，党政干部出身，熟悉各方人脉，在天津地铁系统绰号“大书记”。不过，50多岁的王春清到了后期，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地铁事业的党务工作上，他觉得地铁公司党委书记一职并没有实权，于是开启了权力寻租的新模式——到地铁公司控股的海顺公司、博雅公司等下属企业兼任董事长，手里开始支配权力和资金。

前文中所提及的曹瑞阳和贾煜，亦是王春清一案中的重要行贿人。

海顺公司和博雅公司均为天津地铁总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成立的下属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2003年后，王春清开始担任地铁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的董事长，而曹瑞阳和贾煜分别担任了海顺公司和博雅公司的总经理。

与高怀志在地铁公司高层帮曹瑞阳“保”项目的做法不同，王春清到了海顺公司后，更多地深入一线帮曹瑞阳协调起各方关系。

从地块的选址、项目的策划、资金的筹集，到办理各种基建程序，再到协调市政、规划、土地、建委等部门，自己作为海顺董事长的王春清，利用地铁公司“大书记”的身份，为曹瑞阳的经营班子做了大量协调性工作。

“很多时候，项目建设的工程进度需要王春清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因为王春清是地铁公司的党委书记，代表地铁公司出面协调，都是政府之间各个部门的事，王春清出面很多事都好办。”案发后，曹瑞阳向司法机关坦陈了送钱给王春清的目的。

从2004年至2007年间，曹瑞阳分五次送给王春清现金人民币130万元。

贾煜的行贿王春清目的，与曹瑞阳相似，“与地铁总公司合作，能够请到王春清出山，揽起地铁的工程来也算是师出有名。”

贾煜的路城公司与天津地铁总公司合作成立的博雅公司，在开发地铁一号线“四箴里”地块时，但因为拆迁问题迟迟不能动工。后王春清以地铁公司领导身份出面协调各方，该项目才得以启动。

为感谢王春清的关照和支持，贾煜先后给王春清送了30万元人民币。2007年6月份，贾煜还陪王春清到澳门赌场赌博，贾煜兑换了5万元港币的筹码，结果被王春清全部输光。

王春清喜好喝酒、打牌，且性格爽朗，这让包工头高某、杜某等人看到了机会。高某、杜某成天陪王春清在一起吃喝玩乐，最终利用王春清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力，在地铁工程拿到了不少项目。

司法机关查明，王春清在担任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并兼任地铁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海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博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地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于2003年至2008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多人贿赂，合计人民币226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1万元。

相比之下，高怀志的罪名较多：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经司法机关依法审查查明：高怀志在担任天津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总经理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曹瑞阳等人贿赂，合计人民币303万元。

在任天津市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从道桥处下属单位索要人民币共计25万元用于个人支付购买商品房的部分余款。

未经集体研究和正式向上级单位请示，个人擅自决定并同意浩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小毛提出的每平方米涨价100元和原应由浩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政府配套费人民币405万元转为地铁总公司承担的要求，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650万余元。

“窝里斗”导致案发
王春清比高怀志大13岁。在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内部，高怀志主持业务工作，王春清负责党务工作。

“刚开始，两人关系不错，高怀志比较尊重王春清，王春清也很少干预具体的业务工作。直到一个叫高学明的私营老板出现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记者透露。

他们中的高学明系天津市亚平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0年8月，王春清调入地铁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后，高学明多次找王春清想要些活干。抹不开面子，王春清找来了相关项目经理，关照了高学明一些小工程。

因亚平工程公司资质为三级，不能直接参加地铁项目招投标，高学明找王春清帮忙。王春清出面找了天津市建委，亚平工程公司升为二级资质。高学明给王春清送了6万元人民币。

资质升级后，高学明打着王春清的旗号在地铁领域公开要活。听到一些反映后，王春清狠狠批评了高学明，二人联系逐渐减少。

不过，此时的高学明已经攀上了更大的“高枝”——地铁公司总经理高怀志。

高学明给高怀志送了12万元人民币。高怀志也不小气，出手便对高学明“关照”了上千万的大工程，这让高学明在王春清面前很是得意。

王春清认为，高学明是通过自己进的地铁工程，跟高怀志搭上后，把自己给甩了，“忘恩负义”。在一些酒局上，王春清骂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话被传到高怀志耳里后，高怀志又在一些场合，公开说了一些看不起王春清的言语。话被传来传去，党、政一把手二人关系开始产生裂痕。

而随着地铁公司的业务在天津市全面铺开，“技术型”干部高怀志和“大书记”王春清在工作思路上逐渐产生分歧，两人背地里相互拆台。

2008年，王春清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了“老搭档” 高怀志，而高怀志被审查后又检举了“举报人” 王春清违纪违法线索，二人先后落马。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党、政一把手，本应该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并在作风上相互监督，但王春清、高怀志却深陷腐败泥潭，无原则的窝里斗最终导致了案发。”办案检察官这样总结。（检察日报-《方圆》 文涛 朱建军）

